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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

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

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1065） 

 

持续关连交易 

 

董事会欣然宣布，本公司与天津城投于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订立新污水及再生水厂运

营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于服务期内为天津城投运营及维护该等水厂。于同日，本

公司亦与天津城投订立新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于服务期内为天

津城投运营及维护该污泥处置中心。 

 

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因此，根据上市规则，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关连

人士。根据上市规则，该等新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连交易及应

与该等旧协议合并计算。 

 

由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各财政年度的该等旧协议及该等新协议项下已付或应付年度服务费总额乃低于适用

百分比率5%，故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的规定，该等新协议仅须符合申报及公告的规

定，而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绪言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别为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有关本公司

与天津城投的持续关连交易的公告（「该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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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欣然宣布，本公司与天津城投于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订立新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

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于服务期内为天津城投运营及维护该等水厂。于同日，本公司

亦与天津城投订立新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于服务期内为天津城投

运营及维护该污泥处置中心。 

 

该等新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一. 新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 

 

日期： 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订约方： (a) 本公司（作为运营商）；及 

 

 (b) 天津城投（作为该等水厂的所有者） 

 

服务范围： 按订明的行业标准运营及维护该等水厂（不包括该污泥处置中心及张贵

庄再生水厂外输水管道）。 

 

期限： 服务期－由二零一四年八月二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二月一日止（首尾两天

包括在内） 

 

服务费： 人民币26,838,000元，乃由订约方经参考预计将予处理的污水量、再生

水厂的养护性运行成本、维护该等水厂所需的运行成本及用于运营该等

水厂的预计电费及水费后公平磋商厘定。 

 

付款期： 天津城投应付每月服务费人民币4,473,000元，须于收到本公司上月服务

费的账单后的15个营业日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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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收到上述每月服务费后，本公司将每月返还天津城投人民币1,562,800

元，以支付用于运营该等水厂的电费（即人民币1,557,500元）及水费（即

人民币5,300元）。 

 

二. 新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 

 

日期： 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订约方： (a) 本公司（作为运营商）；及 

 

 (b) 天津城投（作为该污泥处置中心的所有者） 

 

服务范围： 按订明的行业标准运营及维护该污泥处置中心，包括处理、运输及填埋

由张贵庄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 

 

期限： 服务期－由二零一四年八月二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二月一日止（首尾两天

包括在内） 

 

服务费： 包括(1)于该污泥处置中心内处理污泥的成本人民币142.40元╱吨；(2)上

述处理成本的10%利润；(3)运输费人民币48.00元╱吨及填埋费人民币

180.00元╱吨，运输费及填埋费均依据市场同类服务价格核定；及(4)税

费。 

 

 本公司预计每日污泥处理量将约为120吨，因此新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

议期限内的服务费总额预计将不高于人民币5,940,000元。 

 

付款期： 每个历月结束后15个营业日内，本公司将提交污泥检测报告及服务费支

付通知单给天津城投，天津城投须于收到服务费支付通知单后的15个营

业日内向本公司支付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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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收到上述每月服务费后，本公司将每月返还天津城投一笔金额以支付

用于运营该污泥处置中心的电费及水费，该笔金额的计算方式为污泥处

理量乘以人民币53.4元╱吨。 

 

年度上限 

 

诚如该等公告中所述，本公司于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与天津

城投分别订立了旧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及旧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根据上市规则

第14A.83条的规定，该等旧协议应与该等新协议合并计算。 

 

2014年年度上限 

 

根据(1)按旧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天津城投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财政年度每月已付或应付的服务费人民币4,473,000元；(2)按旧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

议，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已付或应付的服务费总额不高

于人民币9,000,000元；(3)按新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每月应付的服务费人民币4,473,000元；及(4)按新污泥处置中心运

营协议，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预计应付的服务费总额不

高于人民币4,950,000元计算，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上

述四份协议的年度上限将不会超过人民币67,626,000元。 

 

2015年年度上限 

 

根据(1)按新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天津城投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财政年度应付的每月服务费人民币4,473,000元；及(2)按新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

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预计应付的服务费总额不高于人

民币990,000元计算，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上述两份协

议的年度上限将不会超过人民币5,463,000元。 

 

并无其他类似交易根据上市规则第14A.83条应与该等新协议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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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该等新协议的原因 

 

本公司专门运营及维护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及污泥处置中心。订立该等新协议有助本

公司从运营该等水厂及该污泥处置中心中获取盈利。该等新协议的条款乃经订约方公平

磋商后厘定。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等新协议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般业

务过程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有关本公司及天津城投的资料 

 

本公司主要从事污水与自来水以及其他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设计、管理、运营、

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市政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管理、施工及运营管理；天津市中

环线东南半环城市道路特许运营、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保科技及环保产品设备的开

发运营；自有房屋出租等。 

 

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兼天津市政投资（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唯一股东，

持有天津市政投资100%股权。天津城投主要从事以本身拥有的资金投资于海洋及河流综

合发展及更新、地铁、城市公路及桥梁、地下管道网络、城市环境基建；投资规划；企

业管理咨询；市场建筑发展服务；租赁自有物业；租赁基建及发展及运营公用设施；持

牌运营基建及在政府授权下转让持牌业务；生产、发展、运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

子产品（不包括汽车）；建筑投资咨询。 

 

上市规则的涵义 

 

诚如上文所述，天津城投为本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因此，根据上市规则，天津城投为

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该等新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持续关

连交易及应与该等旧协议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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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

财政年度的该等旧协议及该等新协议项下已付或应付年度服务费总额乃低于适用百分

比率5%，故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的规定，该等新协议仅须符合申报及公告的规定，而

获豁免遵守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安品东先生及陈银杏女士乃与天津城投有关连，被视为无法以独立身

份向董事会提供推荐意见，故彼等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就批准该等新协议放弃投票。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董事会」 董事会 

 

「本公司」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其A股及H股分别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联交所上市 

 

「关连人士」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 

 

「董事」 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 

 

「香港」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该等新协议」 新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及新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 

 

「新污水及再生水厂 本公司与天津城投于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就于服务期内运 

 运营协议」 营及维护该等水厂而订立的运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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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污泥处置中心 本公司与天津城投于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就于服务期内运 

 运营协议」 营及维护该污泥处置中心而订立的运营协议 

 

「该等旧协议」 旧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及旧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 

 

「旧污水及再生水厂 本公司与天津城投于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就于二零一三年 

 运营协议」 八月二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期间运营及维护该等水厂

而订立的运营协议，其详情载于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三年八

月一日的公告中 

 

「旧污泥处置中心 本公司与天津城投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就于二零 

 运营协议」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期间运营及维

护该污泥处置中心而订立的运营协议，其详情载于本公司日

期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公告中 

 

「百分比率」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适用于一项交易） 

 

「该等水厂」 张贵庄污水处理厂及张贵庄再生水厂（二者均位于中国天津

张贵庄）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及台湾 

 

「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服务期」 新污水及再生水厂运营协议及新污泥处置中心运营协议项

下的服务期，由二零一四年八月二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二月一

日止（首尾两天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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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污泥处置中心」 张贵庄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中心，位于中国天津张贵庄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天津城投」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最终

控股公司兼天津市政投资的唯一股东，持有天津市政投资

100%股权 

 

「天津市政投资」 天津市政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1.58%股权 

 

承董事会命 

董事长 

张文辉 

 

中国，天津 

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于本公告刊发日期，董事会由四名执行董事张文辉先生、林文波先生、付亚娜女士及时振娟女士；两名

非执行董事安品东先生及陈银杏女士；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李洁英女士、高宗泽先生及管一民先生组

成。 

 

* 仅供识别 


